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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院校设立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宗教院校的设立，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宗教院校，是指宗教团体举办的培养宗教教职人员和其他宗教专门人
才的全日制院校。宗教院校分为高等和中等。高等宗教学院学制为四年以上，毕业生学历为本
科以上；中等宗教学校学制为二至三年，毕业生学历为中专或大专。  

     第三条 宗教院校由全国性宗教团体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举办。其他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举办宗教院校。  

     第四条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宗教院校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第二章 设立条件和标准 

     第五条 设立宗教院校应符合《宗教事务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条件。  

     第六条 在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已设立宗教院校的，一般不再批准设立新的同类宗教院
校。  

     第七条 设立高等宗教学院应符合下列标准：  

     （一）招生对象至少具备中等宗教院校或普通高级中学学历，或具有同等学力；  

     （二）任课教师总数不少于学生总额的10%，其中至少50%为专职教师；  

     （三）有独立的教学场所，其建筑设施应保证教学、研究和师生的宗教生活、日常生活、
体育锻炼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并符合国家有关规划、建设、消防等方面的规定；  

     （四）有必要的教学设备和现代化教学器材,适用图书不少于3万册；  

     （五）有必要的办学资金。  

    《宗教院校设立办法》已于2006年12月25日经国家宗教事务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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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设立中等宗教学校应符合下列标准：  

     （一）招生对象至少具备普通初级中学学历；  

     （二）任课教师总数不少于学生总额的8%，其中至少50%为专职教师；  

     （三）有独立的教学场所，其建筑设施应保证教学和师生的宗教生活、日常生活、体育锻
炼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并符合国家有关规划、建设、消防等方面的规定；  

     （四）有必要的教学设备，适用图书不少于2万册；  

     （五）有必要的办学资金。  

     
第三章 审批程序 

     第九条 申请设立宗教院校，须填写《宗教院校设立筹备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办学章程及培养方案；  

     （二）符合培养条件的生源情况说明；  

     （三）必要的筹备设立资金证明，办学经费主要来源情况说明及有关证明文件；  

     （四）拟聘任教师、学校负责人和拟组建的管理组织成员的基本情况说明；  

     （五）已有校舍等基础设施和设备情况说明，或拟新建校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六）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条 全国性宗教团体拟设立宗教院校的，向国家宗教事务局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拟设立宗教院校的，向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提出申请。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提出意见。对拟同意的，
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审批。  

     第十一条 国家宗教事务局自收到全国性宗教团体的申请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设立宗教院校的报告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书面说明理
由。  

     第十二条 宗教团体接到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设立宗教院校的批复后，方可开始筹备设立
工作。筹备设立期一般不超过3年，特殊情况报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后可适当延长。  

     第十三条 宗教院校完成筹备设立后，由举办的宗教团体按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程序报国
家宗教事务局审核验收。审核验收合格后方可挂牌招生。  

     第十四条 宗教院校的变更、撤销与合并，均应按申请设立宗教院校的相关要求办理。宗
教院校的变更包括更改校址、校名、隶属关系，改变校舍规模、培养目标、学制、办学规模、
招生对象及范围等。  

第四章 罚 则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家宗教事务局或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责令其限期改正、停止招生直至停办：  

     （一）筹建期间擅自招生的；  

     （二）超过筹建期限仍达不到招生条件的；  

     （三）不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违反培养目标、办学章程和课程设置要求的；  

     （四）毕业生经考核或评估达不到规定要求的；  



     （五）教师配备长期达不到要求的；  

     （六）擅自变更校址、校名、隶属关系、校舍规模、培养目标、学制、招生规模及范围等
的；  

     （七）没有必要的办学经费的；  

     （八）建筑设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第十六条 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由有关部门依照《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予以
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宗教事务条例》施行前已经国务院或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开办的宗教院校，不再重新履行设立审批手续，但需由国家宗教事务局依据本办法第七条、
第八条规定进行评估，确认其学制、办学规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招生对象及范围等。  

     第十八条 《宗教事务条例》施行前未经国务院或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设立的宗教院校，应当按照《宗教事务条例》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设立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国家宗教事务局每年定期公布批准设立的宗教院校名单。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宗教事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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